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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定日期：112年02月09日

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辦理水環境巡守經費審查及考核作業程序
1、 依據「雲林縣政府一般性補助款及縣庫自籌款對鄉鎮市公所、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補（捐）助原則」第六點訂定之。
2、 補助目的、對象、資格：

（1） 補助目的是為借助民間團體、機關(構)及學校的力量，推動落實環保政策，確實達成環保教育宣導之目標。

（2） 補助對象以雲林縣內經政府立案之民間團體、機關(構)、學校成立之「水環境巡守隊」為限。

（3） 同一受補助單位，每年度以不超過新臺幣2萬元為限；但本縣重要政策宣導活動，經奉機關首長核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（4） 受補助單位每年度以申請1次為限，如已向本局申請補助經核定在案者，不得再依本作業程序申請補助。
3、 活動人數及額度：
（1） 參與活動人次不滿60人者補助不得超過新臺幣1萬元整。
（2） 參與活動人次超過60人以上者，得補助新臺幣1萬元整以上，不超過新臺幣2萬元整。
4、 補助項目及內容：
（1） 辦理淨溪(灘、岸、堤)活動至少1次。
（2） 辦理環境教育宣導推廣活動至少1次，另需於環保政策(如全民綠生活、循環經濟、改善農業露天燃燒行為、水資源保護、垃圾減量、資源回收、惜食、綠色消費及採購等)中擇2項主題進行宣導，其中水資源保護為必要主題之一。
（3） 宣導內容需包含水環境巡守宣導項目及或環保署、本局當年推動環保政策重點。
（4） 宣導方式應以環保教育宣導講座、環保趣味競賽、環境清潔活動、水環境巡守活動或其他具體方式為之。
5、 經費用途如下：

（1） 講師鐘點費限用於聘請環保宣導講師，每鐘點不得超過新臺幣1,600元整，邀請本局或申請單位人員擔任講師或參與工作者，不得列為支出費用。
（2） 布條旗幟購買僅限1面，單價不得超過新臺幣1,500元整。
（3） 普通印刷品單場活動總合不得超過新臺幣3,000元整，彩色印刷品不得超過新臺幣5,000元整。
（4） 場地佈置費每場次不得超過新臺幣2,000元整。
（5） 環境清潔用具每場次不得超過新臺幣10,000元整。
（6） 水環境巡守用具每場次不得超過新臺幣10,000元整。

（7） 其他（雜支）不得超過新臺幣8,000元整。

（8） 不予補助項目： 

1. 設施設備。
2. 除租用外之辦理活動服裝費、工作人員津貼人事費及僱工工資。
3. 各項活動紀念品費、摸彩品、禮品、獎品與獎金。 
4. 旅遊（健行）、自強活動、觀摩、聚餐、慶生、烤肉等聯誼性質活動及各項出國考察等性質活動。 

5. 場地租金、瓶（杯）裝水等。
6、 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：
申請單位應於計畫辦理前20日檢具公文、申請表（如附表1）、立案證明、組織章程及計畫書（內容應載明活動名稱、目的、主辦單位、時間或期程、地點(需有位置示意圖)、參加對象、內容、預期效益、經費概算(附表4)及經費來源等項目）1式1份，函送本局辦理。
7、 審查標準及作業程序：

（1） 本局依年度補助民間團體、機關(構)及學校預算額度內，採書面審查核給之。如年度未編列預算者，則該年度不受理補助申請。
（2） 申請單位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，同時申請其他單位（機關）補助者，應列明該單位（機關）補助項目及金額。

（3） 為便於經費核銷，各單位年度內申請補助經費應於10月31日以前(以本局收文日期為準)提出申請，逾期不予受理申請，且當年度經費若已用罄即截止受理補助申請；另申請單位應於11月30日以前函送核銷資料(以本局收文日期為準)，如已向本局申請補助經核定在案者，不得再依本案作業程序申請補助。
（4） 若實際執行經費總金額未達原申請經費預算總金額，本局將依實際執行額度核撥補助經費。

（5） 已核准之補助計畫若有變更，應依規定函送相關資料予本局申請計畫變更，經核准後始得執行，並依規定核銷。

（6） 申請經費時，有資料缺漏或錯誤者，需於機關通知後5日內函文補件完成，逾時者將予以駁回。

8、 經費請撥、支出憑證之處理及核銷程序：

（1） 經核定補助之單位應於辦理完竣後1個月內，應依本局規定格式提報計畫成果報告、經費明細表、資源回收統計表(附表3)、存摺封面影本、領款收據及原始支出憑證1式1份送本局辦理核銷撥款作業。
（2） 另成果報告請以電子檔寄送至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，並請於Eco-Life(清淨家園顧厝邊綠色生活網)上登錄活動相關資訊。
（3） 經核定補助之單位送本局辦理核銷撥款作業時，請依雲林縣環境保護局辦理水環境巡守經費審查核銷檢核表(附表5)進行文件檢核後依規定辦理送件。
（4） 計畫各核定補助項目間得因實際需要相互勻支，但流入、流出項目減少之金額不得超過該計畫補助項目經費之20％，且仍需符合本計畫對補助項目比率限制之規定。

9、 督導及考核：

（1） 本局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查受補助單位辦理計畫執行情形，並得予以進行考核（附表2）。

（2） 同1案件向2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（捐）助，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，及向各機關申請補（捐）助之項目及金額。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，應撤銷該補（捐）助案件，並收回已撥付款項。 

（3） 對補（捐）助款之運用考核，如發現成效不佳、未依補（捐）助用途支用、或虛報、浮報等情事，除應繳回該部分之補（捐）助經費外，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（捐）助案件停止補（捐）助1年至5年。 

（4） 受補（捐）助經費結報時，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，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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